
第7卷第6期

 2024年11月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Vol.7 No.6 
Nov．2024

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的协作关系

与工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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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策主体的多元合作关系是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分析政策主体间的协

作关系及其政策工具选择状况对实现政策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

30日广东省出台的192份碳治理政策文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在绘制政策主体间协作关系

网络图谱、测算其网络密度与点度中心度、统计各类政策工具选用频次的基础上，对广东省碳

治理政策主体的协作关系网络及其政策工具选择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碳治理

政策主体间协作程度较高，主体间联系较为密切，主体网络结构较为紧密，但联合发文数量仍

较少，协作程度仍待提升；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交通运输

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协作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主体，发挥了重

要的统筹协调功能。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偏好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

具的使用，而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相对较低；与单独选择

政策工具时比，各主体在协作选择政策工具时，减少了对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选择频次，增

加了对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的选择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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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气

候变化、能源短缺等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

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各

省均出台了以降碳为目标的系列碳治理政策文

本。政策主体之间的协作在政策执行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1]。当前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使其超越了单个部门的职能范围，因此需要多

部门、多机构的联合协作[2]。对省域碳治理政策

主体间的协作关系网络进行研究，进而分析协

作网络下各碳治理政策主体的政策工具选择呈

现何种特征，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

来，已有文献在多个领域对于政策主体的协作

关系进行了探讨，涵盖网络结构、演化过程、角

色定位、协作特征等各个方面，社会网络分析

法是其常用方法之一。有学者在计算政策主体

网络的密度、中心度等指标的基础上，对网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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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与主体在其中的影响力进行研究[3- 6 ]；有学

者以构建“广度—深度”二维矩阵与网络关系

图的方式来探究政策主体的网络结构及其演

变规律[7-11]；有学者对网络中的主体进行分类，

通过角色定位分析各部门的职责及其在网络中

的作用[12-13]；有学者在分析政策主体与主题词

间关联性的基础上探究政策主体协作的聚焦点

与侧重点[14]；有学者分析了政策主体在网络中

选择协作对象时的影响因素[15-16]。在政策工具

的选择方面，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对政策工具

选择的组合结构、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展开分

析。有学者统计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选择频

次，对其协调性与系统性进行分析[17]；有学者采

用内容分析法，构建了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政

策工具的数量分布与组合结构进行研究[18-20]；有

学者基于时间维度，从政策工具的实施、协同

与整合三个维度分析其演变过程[21-22]；有学者

分析了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认为不仅需

考虑整体的网络互联性与凝聚力，还应考虑网

络的中心度与核心主体的特征[23]；有学者指出，

不同地域的经济、制度与技术因素会对政策工

具的选择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要注重政策工具

选择的本土化与动态化[24]。经文献检索发现，

针对省域碳治理领域政策主体间协作关系及其

政策工具选择状况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试图

以广东省为例，选取广东省2011年1月1日至2023

年6月30日颁布的192份碳治理政策文本，运用

Ucinet软件绘制政策主体间的协作关系网络图

谱，分析其网络密度和点度中心度，并统计主体

对各类政策工具的选用频次，以全面揭示广东

省碳治理政策主体间的协作关系网络特征及其

对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选用情况。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的

碳治理相关政策文件作为政策文本来源，通过

“北大法律信息网”数据库和省级政府门户网

站等渠道获取相关政策文件。在对政策文本进

行选取时，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25-26]，选

取政策主体属于省级层面且文本内容包含碳治

理相关信息的政策文本；政策文种以通知、意

见、方案、办法、规划等为主，剔除报道、公告、

批复等文种，共筛选整理出有效政策文本192份

作为分析样本，共涉及以下29个政策主体：广

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妇女联

合会、广东省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广东省

统计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广东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广东省财

政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开展国

家低碳省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广东省教

育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广东省林业局（原广东省

林业厅）、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原广东省环境保

护厅）、广东省总工会、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原

广东省农业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

委员会、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政府机关事务

管理局、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广播电视局（原

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广东省广播电影电视

局）、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广东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广东省卫生厅）、广东省能源

局、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广东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广东省

气象局。若上述政策主体之间存在联合发文现

象，则将其界定为存在协作关系。若上述政策

主体独立发文，则将其界定为同其他主体之间

不存在协作关系。

（二）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研究的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行动者

在网络中的位置[8]，目前已成为一种较常使用的

研究方法。“社会网络”指的是社会行动者及其

间关系的集合，可以用网络图表和矩阵两种方

法来表示，在网络图中，节点表示行动者，而节

点间的连线表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27]；在矩阵

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的协作关系与工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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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和列表示行动者，而矩阵元素值表示行动

者之间的关系[28]。本文采用Ucinet软件，首先构

建政策主体间的N*N阶共现矩阵，若两个主体

联合发文一份，则共现一次，两个以上的部门联

合发文亦如此；其次将矩阵导入Ucinet软件中，

借助Netdraw软件绘制网络图谱，分析网络密度

与点度中心度，研究主体间协作的紧密程度及

各主体在网络中的角色定位，以实现对政策主

体间协作关系的结构性分析。

三、政策主体协作网络分析

（一）政策主体描述性分析

本文所收集的192份政策样本所涉及的29

个政策主体中，有23个发生了协作关系，彼此间

形成了协作网络。本文以已形成协作网络的23

个政策主体为研究对象，统计了各主体独立发

文量、联合发文量及发文总量（如表1所示）。同

时，对各份政策所涉及到的发文主体个数及其

数量占比情况进行了统计（如表2所示）。

具体而言，就政策主体的发文总量而言，广

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与的发文数量最多，包

括单独发文与联合发文共计80份。各政策主体

偏好独立发文，联合发文数量较少。就联合发

文情况而言，参与次数最多的是广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33次），说明该主体在参与碳治理政

策制定时活跃度较高，与其他主体的联系最为

紧密；其次是广东省财政厅（23次）、广东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15次）、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13次）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11次）。

（二）政策主体间的协作关系网络分析

为更为深入 地了解政 策主体协 作关 系网

络特征，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达成分析目

的。本文运用Netdraw软件绘制了广东省碳治理

政策主体间协作关系网络图谱（如图1所示）。
发文主体

独立
发文

联合
发文

参与发文
总量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47 33 80

广东省财政厅 12 23 35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9 15 44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17 13 30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14 11 25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0 9 9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1 9 10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0 8 8

广东省教育厅 0 7 7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1 6 7

广东省总工会 0 6 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 0 6 6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 0 6 6

广东省统计局 0 5 5

广东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0 5 5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5 5

广东省能源局 3 4 7

表1   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的发文情况

发文主体
独立
发文

联合
发文

参与发文
总量

广东省商务厅 0 4 4

广东省公安厅 0 2 2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0 1 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0 1 1

广东省林业局 0 1 1

广东省气象局 0 1 1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所收集得到的政策文本资料计算整理所得。

图1   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的协作关系网络图谱①

资料来源：根据所收集得到的政策文本资料，经Netdraw软件绘制所得。

①为使图谱更加清晰明了，将各政策主体以编码方式予以表征：A1代表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A2代表广东省妇女

联合会，A3代表广东省统计局，A4代表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A5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A6

代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A7代表广东省财政厅，A8代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A9代表广东省教育厅，A10代表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A11代表广东省科学技术厅，A12代表广东省林业局，A13代表广东省生态环境

厅，A14代表广东省总工会，A15代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A16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A17代表广东省公

安厅，A18代表广东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A19代表广东省商务厅，A20代表广东省广播电视局，A21代表广东省能源

局，A22代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A23代表广东省气象局。

图谱中的节点代表政策主体，节点越大说明该

主体与其他主体间的协作关系数量越多；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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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连线表示主体间的联系，线条越粗说明主

体间的联合发文次数越多。如图1所示，各政策

主体中，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

交通运输厅在图谱中的节点较大，存在的连接关

系较多，为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协作的对象较多。

而从线条粗细来看，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与广

东省财政厅间的连线最粗，说明两主体间的协作

关系最为紧密。

1.网络密度分析

网络密度是网络中各行动者间实际关系数

量与理论上最多可能存在的关系数量之间的比

率[7]，反映了行动者间关联的疏密程度，其计算

公式如式(1)所示。

   d(G)    
2L   n(n-1)=               （1）

式(1)中，L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数量，

n为网络中的节点个数。网络密度的取值范围

为[0，1]，取值越接近1，则表示主体间关系越

紧密，反之则越疏远[7 ]。整体网密度与网络主

体之间关 系的疏密呈正相关，即网络密度越

大，对相关者的态度、行为的影响越大[10]，网络

内信息的畅通程度、资源支持程度和相互协作

程度越高[4]。

运用Ucinet软件测算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

体间的网络密度，结果显示网络密度值为0.6601

（＞0.5），说明节点间普遍交流关系较强，总体

网络结构较为紧密[29]，政策主体间的协作程度

较为密切。

2.点度中心度分析

在社会网络理论中，网络中心度描述的是

行动者在网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政策网络

中位于核心地位的政策主体一般具有较强的群

体影响力[30]，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部门间的合

作与交流，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与社会资本[4]。

社会网络中的中心度分析通常包括节点的点度

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以及接近中心度分析。点度

中心度常用于反映某一节点与周围其他节点的

联系程度，其值越高，代表该节点越处于网络的

中心位置，与其他节点的联系越紧密，具有越大

的影响力与主动性[4]。点度中心度又分为绝对点

度中心度和相对点度中心度[31]。相对点度中心

度是绝对点度中心度的标准化形式，它去除了因

网络图的不同规模而带来的影响[32]。

因此本文主要对政策主体的相对点度中心

度进行分析。相对点度中心度的值等于行动者

的度数与网络中行动者的最大可能度数之比[33]，

计算公式如式(2)所示，其中CRD(i)表示行动者i

的相对点度中心度，d(i)表示行动者i的连接度，

n表示网络中的节点个数[14]。

cRD(i)    
d(i)   
n-1=                       （2）

 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广东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相对点度

中心度数值最大，为95.455，说明这些主体在广

东省碳治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协作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具有较强的影响

力。碳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凭单一

主体或少数主体的力量难以实现高效治理，各

主体间协作网络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的协作网络关系虽

较为紧密，但仍偏好单独发文，联合发文数量

较少，因此其协作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发文主体
绝对点度
中心度

相对点度
中心度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1 95.455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21 95.455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1 95.455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1 95.455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19 86.364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19 86.364

广东省教育厅 18 81.818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8 81.818

广东省财政厅 15 68.182

广东省总工会 14 63.636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4 63.636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14 63.636

广东省妇女联合会 14 63.636

广东省商务厅 14 63.636

广东省广播电视局 14 63.636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 14 63.636

广东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14 63.636

广东省气象局 10 45.455

广东省能源局 10 45.455

广东省公安厅 10 45.455

表2   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协作网络的点度中心度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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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的

政策工具选择状况分析

（一）广东省碳治理政策工具的类别划分

政策工具是政策主体运用以实现一个或多

个政策目标的手段[34]，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

组合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环境治理的成效与政

策执行的效果[35]。对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的

政策工具选择状况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其碳

治理政策的工具选择偏好特征。在参考已有文

献的基础上[17,20,35-36]，本文将其划分为命令控

制型、经济激励型和社会参与型三大类政策工

具。其中，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是指政策主体通

过制定法律法规、提供标准规范等手段[37]，对

目标群体进行直接干预与规制，具有强制性的

特征，可将其细分为政府管制类政策工具和直

接提供类政策工具。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则以

价值规律为依托，利用财税、补贴、收费、信贷

等经济杠杆，以市场信号来引导目标群体做出

决策[38]，可将其细分为金融支持类政策工具、

财税调控类政策工具和产权交易类政策工具。

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以社会力量为核心，通过

推动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和配合来实

现政策目标[17]，可将其细分为宣传劝导类政策

工具和自愿协议类政策工具。

（二）广东省碳治理政策工具的编码分析

依 据碳治理政 策 工具的 类 别划分，以课

题 小组（2人）为单位，对19 2份政 策文 本展

开编码工作，在借鉴已有文献的编码与信度

检验思路的基础上 [39- 4 0]，以“编码序号+文件

编号+政策工具序号”为编码范式进行编码，

为确保 编码结果的客观性与可信度，随机 抽

取 2 5 份政 策文 本作为样本，由2位编 码成 员

依据上述碳治理政策工具分类标准进行编码

赋值，并在完成编码后进行信度检验。采取的

信度检验指标为一致率水平AR，其计算公式为：

AR=n/N，式中n为编码一致项目频数，N为总编

码项目数。本文共 实 施了三轮一致性检验和

标准细化工作，各轮的赋值一致率水平值分别

为：0.64、0.72、0.84，逐轮提高且最终赋值结

果已达到较高的一致率水平（AR>0.8）。最终

得到了490项编码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政

府管制类政策工具139项，占比28.37%；直接

提供 类政策工具101项，占比20.61%。财税调

控类政策工具74项，占比15.10%；金融支持类

政策工具30项，占比6.12%；产权交易类政策

工具32项，占比6.53%。宣传劝导类政策工具89

项，占比18.16%；自愿协议类政策工具25项，占

比5.10%。

 

政政府府管管制制  

2288..3377%%  

直直接接提提供供  

2200..6611%%  
金金融融支支持持  

66..1122%%  

财财税税调调控控  

1155..1100%%  

产产权权交交易易  

66..5533%%  

宣宣传传劝劝导导  

1188..1166%%  

自自愿愿协协议议  

55..1100%%  

图2   各类政策工具编码数量占比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所收集得到的政策文本资料，经编码计算整理所得。

（三）基于编码结果的政策工具选择状况分析

以各类政策工具编码数量占比表征其选用

频次，编码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

型和社会参与型三大类政策工具中，命令控制

型政策工具的选用频次最高，占比为48.98%；

经济激励型次之，占比为27.76%；社会参与型

最低，占比为23.27%。各细分类别的政策工具

中，按编码数量从高至低排序，依次为政府管

制类、直接提供类、宣传劝导类、财税调控类、

发文主体
绝对点度
中心度

相对点度
中心度

广东省统计局 9 40.909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9 40.909

广东省林业局 1 4.545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所收集得到的政策文本资料，经Ucinet软件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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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交易类、金融支持类、自愿协议类。广东省

碳治理政策主体对各类政策工具的选择总体而

言均有所涉及，但偏好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

的使用，而对经济激励型与社会参与型政策工

具的选用频次相对较低。对命令控制型政策工

具的选用存在明显偏好的原因或在于，命令控

制型政策工具可贯穿于碳治理活动的全过程之

中，且具有较高强制性，反映出相关主体通过

各类规制举措保障碳治理成效的决心和意志，

有利于其直接履行职能，因而受到了政策制定

者的充分重视。但需要指出的是，经济激励型

政策工具与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在碳治理过程

中的重要性亦不容忽视。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

将规制行为与经济成本与效益相结合，可通过

市场机制的调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激励

政策受众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预防、处置与化

解环境风险；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则有

利于提升公众环保意识，引导公众自觉参与碳

治理过程，形成全社会共治合力。政策工具使

用频次的失衡可能会导致区域碳治理效果受到

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如何统筹各类政策工具的

选用，使碳治理效果得以充分显现，已成为当前

亟需关注的现实问题。

为进一步分析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在协

作选择与独立选择政策工具时呈现出的差异，

本文分别以政策主体协作制定的40份政策文

本与其单独制定的152份政策文本为对象，以前

述编码结果为基础，统计分析了各类政策工具

的选用频次，结果如图3、图4所示。从中可以发

现，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在协作选择与独立

选择政策工具时，呈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特征：

在三大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上，命令控制型

最高，经济激励型次之，社会参与型最低；政府

管制类、直接提供类、宣传劝导类、财税调控

类四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在七小类政策工

具中居于前列，均为两者最偏好使用的政策工

具。而与单独选择政策工具时比，各政策主体

在协作选择政策工具时，减少了对命令控制型

政策工具的选择频次，增加了对经济激励型政

策工具的选择频次。在各子类政策工具的选择

使用上，协作选择的政策工具按数量从高至低

排序，依次为：政府管制类、直接提供类、财税

调控类、宣传劝导类、金融支持类、自愿协议

类、产权交易类；独立选择的政策工具按数量

从高至低排序，依次为：政府管制类、直接提供

类、宣传劝导类、财税调控类、产权交易类、金

融支持类、自愿协议类。与单独选择政策工具

时比，协作选择政策工具时，各主体在政府管

制类和财税调控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上与之

差异最大，政府管制类政策工具低于前者4.01

个百分点，财税调控政策工具高于前者4.59个百

分点。协作选择政策工具时财税调控类政策工

具的使用频次相对较高，这表明同单独选择政

策工具的主体相比，各协作主体更重视使用财

政奖补、税费调节等手段对碳排放行为予以调

控。一方面，这可能与广东省财政厅等政策主体

在协作网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关：广东省

财政厅参与联合发文的数量位列第二，是联合

发文的核心主体之一，其在政策主体协作网络

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对联合发文

政策更偏好于使用财税调控类政策工具做出解

释。另一方面，这可能与财税调控类政策工具兼

具强制性和经济利益调节性，需要多部门沟通

与协作以达成其政策目标有关。

 

图3   广东省各政策主体独立发文与联合发文时各类政策工具数量

占比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所收集得到的政策文本资料，经编码计算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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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东省各政策主体独立发文与联合发文时各细分类别政策工具

数量占比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所收集得到的政策文本资料，经编码计算整理所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1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广

东省出台的192份碳治理政策文本，运用社会网

络分析法对广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的协作关系

与其政策工具选择状况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

结论。

第一，广东省碳治理政策共涉及29个制定

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多元化特征。在29

个政策主体中，虽有23个参与协作发文，但其

协作发文数量仅占发文总量的20.83%。就网络

密度和点度中心度等指标而言，主体间联系较

为密切，网络结构较为紧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交通运

输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是广东省碳治

理政策主体协作关系网络中的核心主体，发挥

了重要的统筹协调功能。总体而言，广东省碳治

理政策主体的协作关系网络虽较为紧密，但仍

偏好于独立发文，联合发文数量较少，协作程

度有待提升。

第二，就广东省29个碳治理政策主体的政

策工具选择状况而言，当前广东省虽然统筹选

用了各类政策工具，但其使用频次存在较大差

异，偏好于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而经济

激励型政策工具和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频次则相对较低。

第三，与单独选择政策工具时比，碳治理

政策主体在协作选择政策工具时，减少了对命

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选择频次，增加了对经济

激励型政策工具的选择频次。但总体而言，广

东省碳治理政策主体在协作选择与单独选择政

策工具时所表现出的差异并不十分显著，政府

管制类、直接提供类、宣传劝导类、财税调控

类政策工具均为两者偏好使用的政策工具，在

七小类政策工具中居于前四。碳治理政策主体

在协作选择政策工具时，在财税调控类政策工

具上的使用频次上与单独选择政策工具时相比

差异最大，高于前者4.59个百分点。

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碳治理是跨域性和外部性很强的公

共事务[41]，需要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为

此，应充分发挥广东省碳治理政策协作网络中

核心主体的重要作用，强化顶层设计，建立统一

明确的协作治理政策目标，并合理划分各政策

主体的职责，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统一规范

约束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由核心主体带动其他

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碳治理工作，共享信息与资

源，加强沟通与交流，提升碳治理进程的协调

性与一致性。

第二，不同类 别的政 策 工具 有其 各自功

能，适用于不同的政策条件和范围，在政策工

具的选择上，应注重统 筹兼顾并进行优化 组

合，以期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形成政策工具合力，

发挥政策工具效力，提高整体治理效能。在对

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应结合实际需

求对其加以整合优化，避免因过度投入而导致

政策资源浪费，应重点关注其执行效率，以防止

低效运作现象的发生。同时，应重视对经济激

励型与社会参与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充分发挥

经济手段与社会手段在政策执行中的效能，以

其灵活性、激励性与多元性助推碳治理向纵深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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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and Policy Instrument Selection of Carbon Governance 
Policy Mak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DING Gang, LIN Chenyuan & HUANG Jing

Abstract: The multifacete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of policy mak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policy makers and their selection of policy tools to achieve the policy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192 carbon 
governance policy texts issued by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January 1, 2011 to June 30, 2023, using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we mapped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policy makers, measured the 
network density and centrality, and counted the frequency of various policy tools, in order to study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Guangdong's carbon governance policy makers and their policy tool selection sta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though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carbon governance policy mak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s relatively close, the number of the jointly issued documents is still small, and the degree of 
collaboration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Department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Guangdong 
Provinc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Guangdong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re 
the core actors in this network, playing an significant part in coordination and harmonization. In terms of 
the selec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Guangdong carbon governance policy makers prefer command-and-
control policy instruments than economic incentive-based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policy instruments; when 
selecting the policy instruments collaboratively, they reduce the selection frequency of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instruments while increasing the selection frequency of economic incentive-based policy instruments, 
compared with choosing policy instruments independently.

Keywords: carbon governance policy; policy makers;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policy instrument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